
2026年7月12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薛金丽　美编／高岳 校对／闫卉娇投稿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 王洋

　　20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前夕，
西北政法大学200余名师生北上延安。四个小
时车程，窗外从八百里秦川渐次化作陕北的峁
梁沟壑。车厢安静，有人翻阅研学手册，有人
凝望窗外。我不禁遥想：八十余年前，从北平、
上海、武汉辗转而来的青年，徒步、骑马、挤
在敞篷卡车上奔赴延安，他们心中翻腾的，
该是怎样一种壮阔的光景？个人命运与民族

危亡交织，行囊里没有太多
干粮，却装满了对“中国向何
处去”的深沉叩问。
　　首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
3.6万余件革命文物静默陈列，
粗布军装、磨损步枪、泛黄任
命书，比任何言语都更具穿透
力。一件木质小炕桌吸引了所
有人——— 桌沿磨损，与陕北农
家常见者无异，却是国家一级
文物。精神的巍峨，从不以物
质丈量。1936年，毛泽东同志
就是伏在这张炕桌上写就
《沁园春·雪》的壮丽篇

章。另一处展柜中，泛
黄的《陕甘宁边区施
政纲领》同样引人

驻足。中国共产
党在局部执

政 条 件 下
推 进 民

主法治的早期探索，如星火般预示着一个崭新国
家的治理逻辑。
　　在王家坪革命旧址，一堂主题为《毛泽东与
毛岸英感天动地父子情》的现场教学让所有人动
容。历经苦难的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同
志没有把他留在身边，而是让他到农村去、到工
厂去、到前线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岸英第一
个报名参战。临行前，他问父亲：“作为您的儿子，
我合格吗？”多年后，毛泽东同志追忆爱子，缓缓
说出：“合格，他是我的骄傲。”那一刻，不少师生
眼眶湿润。革命者并非没有情感，他们只是将对
小家的眷恋深埋心底，化作了对国家与民族最深
沉的大爱。家国之间，取舍背后，是大写的信仰。
　　当晚，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上演。

战火纷飞中，保育员们用身体护住孩子，用生命
换取下一代的安全。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息。身
旁一位同学低声说：“曾经‘延安精神’只是个概
念，此刻我触到了它温热的血脉。”
　　次日，我们来到清凉山上的陕北公学旧址，
对所有西北政法大学师生而言，这是根脉所系。
学校的前身正是1937年党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
学。几孔窑洞依山而立，毛泽东同志“中国不会
亡，因为有陕公”的题词镌刻在墙上。抗战全面爆
发，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封锁涌向延安。没有像样
教室，露天听课；没有足够纸笔，树枝、沙地为替。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陕公培养了一万三千
多名干部，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输送了坚实的
力量。

　　站在窑洞前，宝塔山就在视野中央。我们与当
年那些从四面八方会聚于此的青年，仰望着同一座
宝塔。校名几经更迭，“扎根人民、服务社会”的精神
基因从未中断。一位同学郑重写道：“站在先辈曾经
读书的窑洞前，更清晰地认识到，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法治精神，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责任。”
　　返程大巴上，车厢比来时更安静。两天行程
不长，每个人却仿佛完成了一次漫长的精神跋
涉。一个问题沉甸甸地落在心底：作为后来人，我
们合格吗？
　　当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以热血作答。他们选择
了延安，选择了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了
用青春和生命换取一个崭新的中国。今天，我们
的答案正在脚下铺展：在每一次追求真理的课堂
上，在每一个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瞬间，在法治
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中。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
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
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
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
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
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
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
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这是1937年毛泽东
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时的题词。从延安窑洞里走
出的“革命先锋队”火种，到新时代法治建设一线
的生力军，这场跨越时空的青春接力，正落在我
们肩上。
　　西北政法大学将于明年迎来90周年校庆。回
望来路，圣地依旧。我们已把延安的精神回响装
入行囊，带着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嘱托，向法治
中国建设的前沿踏实前行。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校团委副书记）  

西北政法大学供图  

到延安去：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作答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乔文鑫 刘青青
　　

　　 判词摘录

　　高考志愿填报事关考生前途命运，家长
及考生对此高度重视，并愿意支付不菲费用
寻求专业机构的指导。正因如此，提供此类服
务的机构更应恪守诚信，秉持专业和负责的
态度。其销售人员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键
承诺，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机构对此应
予负责，而不能在事后以格式条款为由否定
先前的承诺。否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也会扰乱服务市场秩序，助长“签约前
夸海口、签约后推责任”的不良风气。
　　一方作出的允诺，如内容具体确定，且相
对人基于此允诺而作出相应订立合同的行
为，则该允诺对作出方具有约束力。经营者的
工作人员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向消费者作出的
具体明确承诺，对消费者是否选择该服务、是
否支付费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构成双方合
意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营者事后以内部规定
或者格式条款否定其工作人员在先作出的明
确承诺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
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格式条款无效。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合同中，
不予退还费用的条款，排除了消费者在合同目
的未能实现时要求返还对价的主要权利，免除
了经营者在违约情形下的退款责任，导致双方
权利义务显著失衡，该条款不具有约束力。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

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
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相关条款的，对方可以
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经营者未能
举证证明其已就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
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消费者有权主张
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使该条款构成合
同内容，在与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退费承
诺发生冲突时，依照对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
规则，亦应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退费
承诺。

　　来源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3民
终13678号民事判决书
　　审判长：张祎慧 审判员：巫扬帆 审判
员：孙承松
　　法官助理：乔文鑫 李佳凝
　　书记员：王远征 刘金梦

　　案件背景

　　某省考生王同学的2024年高考之旅，因一
份未能实现的保底承诺，让整个家庭在焦虑之
外更添了一份失望。王同学的母亲郭女士为了
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
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2024年6月，
她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联系。
　　沟通中，郭女士反复强调家庭经济条件
有限，孩子物理科目组合459分的成绩刚刚超
过当年某省本科批投档线（448分），希望公司
服务能确保孩子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
　　对此，唐先生在微信中回应：“这个就是
咱们老师去帮你做规划的话，肯定是首选公
办的本科。”在郭女士对电子版服务协议中复
杂的退费条款表示疑惑，特别是询问“滑档

了，费用退款吗”时，唐先生明确承诺：“不冲
突，只要滑档了，这个必然是退费的，而且这
个事也不会出现。”
　　正是基于滑档退费的明确承诺，郭女士
打消了疑虑，支付了3980元服务费，并与北京
某公司签订了《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
务协议书》。协议中包含诸如“一旦接收最终
志愿表并录入填报系统，视为服务终止，扣除
全部咨询费用”“若考生不按照甲方提供的一
对一方案进行志愿填报，无权要求退还费用”
等条款，但也约定了填报结果出现退档、滑档
现象时，可申请全额退费。
　　服务开始后，北京某公司的规划师根据
王同学的分数和位次，并结合郭女士只报公
办的坚持要求，提供了数版志愿方案。最终，
他们按照双方确认的相关方案完成了96个平
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
　　然而，录取结果公布后，王同学在本科常
规批次志愿填报中遭遇滑档。郭女士立即联
系北京某公司要求依据承诺退款，却遭到了
拒绝。公司方认为，其工作人员告知了风险，
且合同中另有免责条款，滑档是家长坚持己
见及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
无果后，郭女士将北京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
退还全部服务费。
　　北京三中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唐某作
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
人员，其与郭某就服务内容、费用及退款条件
等进行沟通洽谈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
为，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责任。唐某的相关承诺
具体且明确，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
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构成双方合意的重要
组成部分。某公司事后以合同条款否定其工
作人员在先作出的“滑档退费”承诺，有违诚
实信用原则。鉴于王同学出现滑档情形，双方
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成就，某公司应当按照
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
　　据此，法院判令某公司退还郭某服务费

3681元（已扣除299元志愿规划卡费用）。

　　承办法官后语

　　承办此案的法官张祎慧指出，近年来，教
育咨询、留学规划、职业指导等专业服务领域
迅速扩张，部分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营
销阶段以具体承诺吸引消费者，发生纠纷后
则以格式条款推卸责任，此类问题日益突出。
本案的裁判确立了以下规则：经营者工作人
员在职权范围内为促成交易作出的具体明确
承诺，对经营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经营者不得
以内部规定或格式条款否定；排除消费者主
要权利、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格式条款，人
民法院可依法认定无效；格式条款与具体承
诺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具体
承诺。上述规则对于规范专业咨询服务市场、
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具有重要指引意义。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专业服务
行业的立身之本。高考志愿填报等服务直接
关系到消费者的重大利益，经营者在缔约过
程中所作承诺，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承载
着消费者对专业能力和诚信品格的信赖。”作
为本案合议庭成员的北京三中院法官孙承松
表示，经营者在事后以格式条款否定先前承
诺，本质上是对这种信赖的背弃，不仅损害个
别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将长期侵蚀市场信
任基础，增加交易成本，阻碍行业健康发展。
人民法院对此类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旨在
向市场传递明确信号：经营者不能以精心设
计的合同条款逃避诚信义务，格式条款不是
免责金牌。
　　法官同时表示，治理市场乱象，需多方协
同，标本兼治，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咨询服务机构
的事中事后监管，针对承诺不实、格式合同侵权
等问题加大查处力度，适时制定推广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明确基本服务规范和各方权责。

条款与承诺冲突时“消费者利益”优先
精彩判词

□ 杜焕芳

　　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
开放更强调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对接融
合。然而，在宏观叙事之下，国际规则究竟如
何在中国法治土壤中落地、调适并最终生长
出本土范式？这一过程往往未被充分揭示。陆
璐撰写的《独立担保的中国叙事：制度型开放
的探索与范式》一书，以独立担保这一具体的
商事信用制度为切入点，对这一过程进行了
精细剖析。书中揭示，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
中国独立担保规则的生成并非立法层面自上
而下理性推演的产物，而是通过大量司法裁
判的积累，在实践中逐步凝聚的共识。
　　独立担保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英美商业
实践，因其“见索即付”的特性，逐渐成为国际
交易中常见的信用工具。它不依附于基础合
同的履行争议，仅凭单据即可主张付款，这一
机制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担保
法中的从属性原则构成挑战。我国民法长期

强调担保的从属性与公平性，法院在早期审
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倾向于否定独立保函的
效力，或将其纳入从属担保框架。当这一制度
进入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对接问
题，更是法理逻辑与司法实践的调适过程。
　　全书通过三个部分，从国际图景到本土
争议再到未来面向，层层递进地回答了几个
核心问题：这项制度在中国是如何演进的？法
院在争议中如何权衡？未来又将面临何种挑
战？第一编“独立担保的制度根基与国际图
景”厘清了法理基础与比较法差异，为后续讨
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照；第二编“制度型开
放下中国独立担保的演进与争议”转入本土
实践，系统回顾了规则从司法探索到成型的
历程，重点探讨了独立性认定、欺诈例外适用
边界及涉外管辖权协调三类核心问题；第三
编“技术变革与规则重塑”则将目光投向数字
时代的新挑战。
　　本书最突出的价值，在于通过对第二编本
土实践的精细提炼，勾勒出从审慎排斥到接纳
再到塑形的深层演进路径。陆璐认为，从法院
对独立性的普遍怀疑，到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确
立其地位，再到民法典时代对商事信用逻辑的

接纳，这一共识是通过大量司法裁判积累逐步
形成的。中国法院发展出一套务实而精细的裁
判方法：单据审查坚守形式标准，欺诈认定引
入“实质性欺诈”与“有限审查”，在管辖与法律
适用上兼顾国际惯例与本国利益。这种在效率
与公平、形式与实质、国际惯例与本土法秩序
之间寻求平衡的司法智慧，展现了我国法院在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成熟
度。我们接纳国际规则，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
司法的反复调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
则边界与本土范式。
　　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又从根本上冲击着
这一刚刚建立的平衡。本书的另一前瞻性贡
献，是对技术变革引发的新问题作出了及时
回应。随着电子保函、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
的广泛应用，传统单据的形态与审核方式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笔者认为，这绝非简单的载
体转换，而是对既有信用机制与风险分配规
则的根本性重塑。当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替
代了人工审查，当区块链技术改变了证据逻
辑，传统形式审查原则将面临何种挑战？在数
字环境下，司法的“有限审查”如何有效介入
可能存在的算法欺诈？正如陆璐在书中所言，

司法不能停留在纸质单据时代的审查标准，
必须前瞻性地思考数字环境下的责任认定。
这不仅是国内法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更是对
整个国际贸易法底层逻辑的挑战。在国际数
字贸易规则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司法如果
能在电子单据审查标准、智能合约欺诈认定
等前沿领域率先给出裁判方案，这将为国际
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宝贵的“中国经
验”，从而在数字时代新规则的生成中贡献中
国方案。
　　通读全书，陆璐并未刻意构建宏大的理
论体系，而是以务实的问题为导向，贯穿全书
主线。在规则借鉴与本土实践之间，中国法律
人始终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本书所呈现的，不
是某种预设的“范式”，而是一条具体、务实、
具有内在逻辑的制度生成路径。它让我们看
到，制度型开放仍需要司法在效率与安全、国
际惯例与本土诉求之间不断校准。沿着这条
本土法治与国际规则互动的真实路径，中国
商事法律演进的内在逻辑已然清晰，制度型
开放的法治底色亦愈发鲜明。
　　（作者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教授）

书评

制度型开放的司法生成逻辑

□ 常兆

　　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的东岸，有一条纵贯古今的“水上长城”，由
数万块条石砌筑而成，迄今约有1800年历史，就是人们熟知的“洪泽湖大
堤”，古称“高家堰”。民谚有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意思是高家堰
如果决口，淮扬两地都要被淹没。
　　千百年来，洪泽湖沿岸官民栉风沐雨、筑堤治水，上演了一幕幕与水
患抗争，同自然搏斗的恢宏史诗，镌刻着一代代能臣志士“勤政为民 廉洁
奉公”的心愿，昭示着“勤廉”精神文化在传承、滋养和延续。

“林工”石墙嵌铁证

　　洪泽湖大堤全长约70千米，从高空鸟瞰，大堤宛若一条绚丽多彩的丝
绸缎带，周桥大塘无疑是缎带上的精美刺绣。大塘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因
冬季冰凌冲决洪泽湖大堤而形成深达24米的巨大水潭。决堤后，清政府耗
时六年筑成半月形石工墙“月堤”，将深潭围护其中，成为洪泽湖大堤的副
堤。其间，名臣林则徐正丁忧却被急召赴险，素服至周桥督工。他让工匠将
条石凿出齿槽，用生铁铸成“工”字形的铁锔镶嵌其中加以连接；铁锔一律
铭刻“林工”字样，意在让后人监督。若日后质量出现问题，凭“林工”铭刻
便可追溯问责——— 这便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终身责任制”。
　　凝神望向石工墙，古代匠人精湛的砌筑技艺让游客叹为观止。斑驳的
墙身历经风霜雨雪剥蚀，兀自横亘挺拔，向岁月诉说着沧海桑田，彰显了
林则徐敢作敢当、廉洁为民的为官之道。用手触摸严丝合缝的条石，条石
间嵌着的铁锔既起到加固作用，又是终身责任制落实的铁证，古人的治水
智慧和廉洁的政治品质在此起彼伏的赞叹声中鲜活起来。

乾隆御碑镌民生

　　洪泽湖底高出东部里下河平原4至8米，这一特征使洪泽湖成为举世罕
见的“悬湖”，历史上洪泽湖大堤多次溃决，水患仍频。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
筑堤治水，建有众多水利设施。时光荏苒，众多文物遗迹都已淹没在岁月的
长河中，只留下镇水铁牛、乾隆阅示河臣御碑、乾隆三面题字御碑等古迹。
　　“建堤以卫民，民安赖堤利。设仍民受灾，堤存亦何济……”乾隆阅示
河臣御碑高2.57米，宽1.12米，厚0.34米，碑身正面为乾隆所题之诗，开门见
山晓谕筑堤治水是为保障民生民利，告诫大小河臣应以民生为本、廉洁奉
公——— 这与今天我们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遥相呼应。
　　伫立碑旁仰视，思绪万千，从1800年前东汉陈登筑高堰始建大堤，到明代潘季驯实施“蓄
清刷黄、束水攻沙”策略，延筑洪泽湖大堤60里至周桥，再到清代治河能臣靳辅持续延筑大堤
至全线建成……回望历史，聆听“九牛二虎一只鸡”的洪泽湖传说，治水精神感召一代又一代
人，古代能臣廉吏勤政为民的务实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倡导和践行。

防洪河闸筑初心

　　一条大堤半部治淮史。沿着大堤赏玩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治淮碑前驻足追思，洪
泽湖沿岸千千万万民众抗洪治水的磅礴画面浮现在眼前。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召开治淮工作会议，确定“蓄泄兼筹”的
治淮方针。1952年10月，洪泽湖东南部三河闸开工建设，来自全国各地6000余名干部、技术
人员和15.8万名民工，投入三河闸工程建设施工。
　　广大党员干部和民工，发扬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用时不到10个月，创造了新中国水
利建设史上的奇迹。1953年7月，三河闸工程胜利建成，滔滔淮水安然下泄，从此改变了淮
北大地数百年来“十年九涝”的历史。如今，三河闸工程历经四次大规模加固改造，同沿堤
水利建筑物构成了洪泽湖控制枢纽工程，发挥着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
　　走进三河闸水利风景区，闸桥飞架，宛若长虹卧波，登上闸桥瞭望，千里长淮壮阔景色
尽收眼底。到纪念馆展厅，移步换景，一张万余名民工黑白合影巨幅照片引人瞩目。注视照
片良久不愿挪步，脑海中，广大民工劳动竞赛“比干劲、夺红旗”的场景顿时立体生动起来，
耳畔似乎传来他们风餐露宿抬筐挑土筑坝的号子声，而“不畏艰辛、团结拼搏、争先恐后、
乐于奉献”的精神作风正是当下勤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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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学
师生合影。

   研学
学 生参加王
家 坪革命旧
址现场教学。

   研学学
生参观延安革
命纪念馆。

  ▲ 研学师生在陕北公学旧址合影。


